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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一生致力于逻辑哲学的教学与研究，１９９２年，特将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加

以整理，和我的几个学生一起，编写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哲学探析》一书（河

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该书的前言中说：“我们认为，就对逻辑科学的具体问

题的研究来说，我国较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确实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就逻辑哲学来

说，由于我们掌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最科学的哲学，真正的优势应该在我们方

面。因此，对于逻辑哲学的研究在我国虽然还刚刚起步，但我们决不可以妄自菲

薄。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去分析、总结逻辑问题，善于吸取西方资产

阶级逻辑哲学中的合理因素，批判其中的种种谬误，就一定会创造出真正科学的逻

辑哲学。”

该书出版至今已经１５年之久了，书市中早已绝迹。为了新一代读者学习逻辑

哲学的需要，为了我一生为之探求的具有鲜明特点的逻辑哲学观点能够更广泛地

传播，也为了我一生有关逻辑哲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哲学探

析》出版后的研究成果）能够更好地留传后世，根据保留精华、增添新的研究成果、

删除可有可无部分、修订文字和调整结构等原则，对该书进行了重写，并形成了这

本新书。

本书具有如下特色：（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２）坚持大逻辑观点，

论述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有关数理逻辑的问题，对于传统逻辑、辩证逻辑、归纳逻辑

的有关问题也加以论述；（３）对于西方学者的逻辑哲学观点，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根

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给予评析，肯定其正确的方面，批判其谬误的方面，其中

特别是对西方学者的“意义理论”和波普尔关于假说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

评析，这在我国的逻辑哲学著作中是独有的；（４）勇于创新：在本书的每一个专题中

都有自己的创新见解，特别是悖论一章，我们运用辩证逻辑的观点，通过对悖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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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定义、公式的批评，对悖论的辩证逻辑定义、公式的提出，对一系列悖论的消

解，以及“悖论创新法”的提出等等形成了一个有关悖论问题的全新系统，把悖论这

个２０００年来使逻辑界、哲学界、数学界众多学者懊恼的问题，变成了促进科学创新

的科学方法，这是有重大科学价值的。

本书仍由我任主编，负责制定全书的写作提纲和统稿工作，并执笔其中的第

一、二、三、十、十一章，参与执笔其中的第四、九章。其余各章的执笔人为：李振江

（马佩的学生，河南大学逻辑专业教授）第九、十二章；韩军喜（马佩的硕士生，河南

大学逻辑专业副教授，波兰逻辑专业在读博士）第四章；曾庆福（马佩的硕士生，河

南省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南京大学逻辑专业在读博士）第五、七、八章；

冯百鸣（马佩的硕士生，河南省财经学院副教授）第六章。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受到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

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科研处、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的大

力支持，特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缺点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马　佩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于河南大学

２ 逻 辑 哲 学



第一章　绪　　论

一、逻辑哲学的研究对象

什么是逻辑哲学？逻辑哲学研究由逻辑所提出的哲学问题，或者说，逻辑哲学
就是对逻辑问题的哲学分析、概括。英国著名逻辑哲学家苏珊·哈克在其《逻辑哲
学》一书中说：“逻辑哲学的任务，就是研究逻辑中提出的哲学问题———如同科学哲
学的任务是研究科学中提出的哲学问题，数理哲学的任务是研究数学中提出来的
哲学问题一样。”①我们认为，这一对逻辑哲学研究对象的说法是正确的。
随着逻辑科学的发展，逻辑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如：逻辑科学的对象究竟是思

维（形式）还是语言（形式），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规律究竟是纯主观的还是客观规
律的反映？是不是只有形式化的数理逻辑才是逻辑？时至今日传统逻辑是不是已

经该进入历史博物馆了？辩证逻辑究竟是不是逻辑？辩证逻辑和普通（思维）逻辑
是什么关系？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的关系如何？怎样看待上个世纪兴起的非形式

逻辑科学？逻辑规律是唯一的吗？究竟什么是现代逻辑？２１世纪逻辑科学发展
的主流是什么？什么是推理的有效性？产生逻辑怪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所谓归

纳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究竟什么是悖论？……这一系列逻辑学的基本问题都不能
仅仅由逻辑科学自身来解决，都需要用一定的哲学观点进行分析、概括，进而得出
正确的结论，而这也正是逻辑哲学的任务。进一步说，各门逻辑学科所研究的乃是
该门学科研究领域的具体逻辑问题，而各门逻辑学领域中的某些一般性问题乃至
与诸多逻辑学科相关的一些一般性的逻辑问题就都是逻辑哲学问题。例如，中国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逻辑科学知识和逻辑科学系统，乃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
对象，而中国古代（先秦时期）有无逻辑学（包括有无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都应是
逻辑哲学的对象。再如，假说的本质、如何正确提出假说和验证假说，乃是逻辑学
研究的对象，而假说是否永远不可能被证实，是否一切科学知识都只是假说，这就
是逻辑哲学研究的对象了。

① 苏珊·哈克著，罗毅译：《逻辑哲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８页。



逻辑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对于逻辑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就一
定的意义来说，可以说逻辑哲学乃是逻辑科学发展的方向盘和指南针，在正确的逻
辑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逻辑科学必将得到全面地、迅速地发展，反之，在错误的逻辑
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逻辑科学势必走偏方向。
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因此逻辑学的出现只有在思维已经

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时才是可能的，而思维一旦成为人们的研究对象，就必然要涉
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涉及思维规律与客观现实规律的关系问题，涉及“真”、
“假”的标准问题，等等，而这些都必须运用哲学的本体论或认识论才能予以解答。
因此，可以说，逻辑学从它形成的时候起就和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例如，有西方
逻辑之父之称的亚里士多德在论述逻辑基本规律不矛盾律时，就总是把它们和客
观事物规律密切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在把不矛盾律作为思维规律论述时是这样
讲的：“一切信条中最无可争议的就是，‘相反叙述不能同时两都真实。’”①“相反
（矛盾）叙述已显然不能在同一主题同时为真实；相对叙述也不能如此。”②但是，亚
里士多德也从客观事物规律的角度讲述不矛盾律。例如他说：“同样属性在同一情
况下不能同时属于又不属于同一主题。”③“任何事物不可能在同时既是而又非
是。”④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明确指出，作为思维规律的不矛盾律是由事物规律
决定的。他说：“有人判断一事物，或云‘如是’，或云‘不如是’，另有人判断一事物
谓这‘既如是而又不如是’；是谁的判断对，谁的判断错了呢？若说那两可的人对，
那么具有这样一类性质的现存事物他们究向何处去指寻？……然而一切都无分
别，真假混在一起，落在这样境界的人实际不能说出也不会说出任何可以令人明了
的事物……”⑤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还多次论述真假问题，并且总是把思维是
否与客观现实相符作为真假的标准。他说：“言语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取决于事
实如何。”⑥“但是，那个正确的命题绝不能是这个人的存在的原因，而这个人存在
这个事实，看来才是这个命题之所以为正确的原因，因为命题的正确或错误取决于
这个人存在或不存在这一事实。”⑦“若对象相合者认为相合，相离者认为相离就得
其真实；反之，以相离者为合，以相合者为离，那就弄错了……并不因为我们说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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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白，所以你脸才白；只因为你脸是白，所以我们这样说才算说得对。”①

不仅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在论述逻辑问题时，时时渗透着他的哲学思想，其

他的逻辑著作也无不如此。这一事实说明什么呢？说明逻辑哲学这一学科的成立

虽然是近百年的事，但逻辑哲学的思想却从逻辑科学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存在

了，并且只要逻辑学存在着，逻辑哲学的思想也就会一直存在着。

正因为逻辑学和哲学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逻辑学

曾经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科学发展史上看，许多著作就既是哲学专著，又是

逻辑专著。像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我国先秦时期的《公孙龙子》、《墨

经》、《荀子》都是如此。甚至，在１８世纪以后，随着科学的发展，各门科学纷纷脱离

哲学宣告独立时，逻辑学还和哲学联结在一起。恩格斯说过：“一旦对每一门科学

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

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

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

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②又说过：“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

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

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

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③但是，随着逻辑科学

的发展，特别是随着逻辑学与数学结合产生了数理逻辑，逻辑学的内容愈来愈形

式化、公式化之后，逻辑学也就最终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科

学了。

从现在来看，很清楚，逻辑学和哲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首先，两者的研究对

象不同。哲学是关于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本质及其

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逻辑学则只是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其次，它们的

性质和作用不同。哲学是世界观，它指导每一个人的认识、言论、行动，也指导各门

科学的研究；逻辑学不是世界观，而是一门工具性科学，它揭示思维形式及其规律，

从而让人们自觉地运用、遵守这些思维形式及其规律。逻辑学对各门科学的研究

都起作用，但是，逻辑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不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哲学是有鲜

明的阶级性的，在当今社会，哲学要么是资产阶级的哲学，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３第一章　绪　　论

①
②
③

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８６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第２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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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要么是无产阶级的哲学，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而逻辑学则是无阶级
性的（普通逻辑无阶级性，这在我国逻辑界已是公认的了。辩证逻辑有无阶级性在
逻辑界还有争论，我们认为辩证逻辑也无阶级性。此问题请参见本书第三章），根
本不存在无产阶级的逻辑学或资产阶级的逻辑学。逻辑学具有全人类性，它对各
个阶级一视同仁，可以为各个阶级服务。
逻辑学虽已不是哲学，但正像一切科学都必须由哲学来指导一样，逻辑学也必

须由哲学来指导。所以，当逻辑科学从哲学中逐渐脱离之时，也正是逻辑哲学这门
科学开始正式创立之日。按照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德国数学
家、逻辑学家、兼哲学家弗雷格（１８４８—１９２５）乃是逻辑哲学的创始人，他的论文《函
项和概念》（１８９１）、《概念和对象》（１８９２）、《涵义和指称》（１８９２）乃是逻辑哲学开始
创立的标志。继弗雷格之后，西方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
蒯因、克里普克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逻辑哲学。但是，应该看到，逻辑哲学从正
式创立到如今也不过一百多年，就其整体来看还处于创立阶段，即使在西方迄今也
还没有形成为人们比较公认的科学系统和科学内容。甚至以“逻辑哲学”命名的逻
辑哲学的专著也比较少见，有关逻辑哲学的论述，往往散见于数理哲学论著（如罗
素的《数理哲学导论》）或语言哲学论著之中，即使是以逻辑哲学命名的著作，像维
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也往往是把逻辑问题和逻辑哲学问题混淆在一起。在我
国，逻辑哲学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不仅逻辑哲学的专著如凤毛麟角，其主要内容也
往往限于引进。

二、逻辑哲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哲学是分为派别的，逻辑学既可以唯心主义为指导，又可以唯物主义为指导；
既可以形而上学为指导，也可以辩证法为指导。恩格斯说过：“形式逻辑本身从亚
里士多德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激烈争论的场所。”①同样的逻辑问题，用不同的哲学
观点进行分析、概括，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因此，逻辑学虽然没有阶级性，逻辑哲
学却具有一定的阶级性。资产阶级的逻辑学家，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自觉、不自
觉地用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对逻辑问题进行分析、概括，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当今资产阶级的立场。无产阶级的逻辑学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
学———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逻辑问题进行分析、概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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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立场的表现。当然，由于逻辑问题本身没有阶级性，逻辑哲学不像政治经济学等
科学那样和政治问题息息相关，因此，逻辑哲学的阶级性也表现得不如政治经济学
等那样鲜明、突出。
如上所说，我国逻辑哲学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人们正致力于引进、学习西方逻

辑哲学的理论。因此，在一些同志心里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西方逻辑哲学的理
论，就是逻辑哲学的唯一的真理。他们介绍、引进西方逻辑哲学的理论，不是采取
批判的态度，不是进行科学的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以之作为建立我国自
己的逻辑哲学的素材，而是全盘照搬，奉为真理。他们认为，只要把西方的逻辑
哲学理论照搬过来，也就成了我国的逻辑哲学理论，用不着呕心沥血再来建立我
国的逻辑哲学了。但是，事实上西方的逻辑哲学家，虽然在逻辑方面往往是“巨
人”，他们对于逻辑科学的发展可以作出光辉的业绩，而在哲学方面却往往是“矮
子”。他们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性，即使对逻辑哲学的某个局部问题可以提出卓
越的见解，但从总体上、本质上来看，他们的逻辑哲学观点都必然是有谬误的。
我们认为，就逻辑科学本身来说，不少方面我们迄今为止还落后于西方，但就逻
辑哲学而言，真正的优势则在我们方面。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最科
学的哲学，这是西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都无可比拟的。我国的逻辑哲学
一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就会创造出比西方逻辑哲学远远高明的真正科
学的逻辑哲学。
当然，要创造真正科学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逻辑哲学也不是轻而易

举、一蹴而就的。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逻辑问题曾经有过极其深刻的哲
学方面的论述（它们集中地体现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哲学篇、《自然辩证法》和列
宁的《哲学笔记》中），这些论述至今还是我们研究逻辑哲学的指导思想。但是，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一本逻辑哲学的专著，并且，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逻辑哲学方面的思想也不可能触及现代逻辑问题。另外，许
多逻辑问题是既抽象而又复杂的，它们往往涉及现代科学的前沿部分，对于这样
的问题要作出准确的哲学方面的分析和概括，也是十分不易的。因此，在建立我
国的逻辑哲学问题上，妄自菲薄和盲目自信都是错误的。相反的，需要的倒是既
自尊自重，又踏实认真的态度。我们认为，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
逻辑哲学的思想为指导，批判地吸收西方逻辑哲学的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
武器，对当今逻辑问题进行认真地、深入地分析、概括，经过一代、两代人的长期
努力，我国的真正科学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逻辑哲学就一定可以建立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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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逻辑哲学与
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逻辑、元逻辑的关系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逻辑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有点类似于自
然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但又不尽相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
逻辑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逻辑问题的分析、概括，自然辩证法则是运用马
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问题的分析、概括，这是两者的类似之处。但是，自然辩
证法研究的是自然界和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最一般的规律，它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自然观、科学观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门类。总的来
说，它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范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逻辑哲学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逻辑问题上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运用，它本
身是逻辑和哲学的边缘学科而不单纯是哲学，因此，它不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
学范畴。
逻辑哲学和哲学逻辑都是新兴的学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把它们相混淆。

但随着它们各自的发展，它们的区别也逐渐为人们所共识。它们的区别在于：逻辑
哲学是逻辑和哲学的边缘学科，它是以哲学来分析、研究逻辑问题，而哲学逻辑乃
是以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为基础，以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和一般方法论问题为研
究对象，从而形成的许多逻辑体系和形式系统，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问题逻辑、
相信逻辑、断定逻辑等等。因此，哲学逻辑是逻辑学科，它是以逻辑来分析、研究哲
学问题。
逻辑哲学也和元逻辑不同，元逻辑研究逻辑形式系统的形式属性，或者说它研

究一个形式系统的语法和语义。例如，一个形式系统是否一致，是否完全，它的公
理是否相互独立。它还研究判定问题，即要用一个能行的办法确定：任一符号是否
为一公理，任一公式是否能从给定的公式根据变形规则得到，任一有穷长的公式序
列是否为一证明，等等。也可以说，元逻辑是研究逻辑形式系统的逻辑问题，它是
逻辑的逻辑，而逻辑哲学则是研究逻辑的哲学问题，是逻辑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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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逻辑学的对象问题

一、要坚持大逻辑观，反对狭隘的小逻辑观

逻辑学的对象问题是逻辑学的首要问题，也是逻辑哲学的首要问题。因为，要
研究逻辑学或逻辑哲学总要首先弄清楚逻辑学是研究什么的。譬如，逻辑学究竟
是研究思维（形式）的还是研究语言（形式）的？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究竟是客观事物
规律的反映还是人们纯主观的产物？思维和语言、思维形式与语言形式的关系是
什么？……如果这样一些问题都弄不清楚，逻辑学的研究又如何能进行，而要真正
弄清楚这些问题，离开了正确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乃是不可能的。
然而，要正确解决逻辑学的对象问题，坚持大逻辑观，反对狭隘的小逻辑观又

是关键问题。
什么是大逻辑观？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思维形式包括

概念、命题、推理、论证等等，逻辑学研究思维形式在于总结出怎样正确运用概念、
命题、推理、论证等等这些思维形式的规律以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逻辑学
研究演绎推理，但并非仅仅研究演绎推理，不能说只有研究演绎推理的才是逻辑
学，更不能说只有形式化的数理逻辑系统才是逻辑学；因此，归纳逻辑（它研究归纳
推理形式）是逻辑学，辩证逻辑（它研究辩证思维形式）也是逻辑学。这就是人们所
谓的大逻辑观。
什么是小逻辑观？逻辑学就是研究必然性推理的科学，只有亚里士多德的三

段论逻辑，斯多葛的复合命题逻辑，以及（普通思维的）数理逻辑才是逻辑，除此之
外，通常逻辑学中所包括的概念、论证、谬误部分都不是逻辑，归纳逻辑（包括传统
的归纳逻辑和现代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研究辩证思维形式及其规律）也不是逻
辑。这就是所谓的小逻辑观。
究竟大逻辑观是正确的，还是小逻辑观是正确的？用来衡量这一问题的最根

本的标准当是看一看古今中外逻辑学的内容事实上是怎样的。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３８４～前３２２）是人们公认的西方逻辑的创始

人，他的逻辑著作《工具论》包括他的６篇论文：《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



《后分析篇》、《论辩篇》、《辨谬篇》。试看马玉珂教授主编的《西方逻辑史》（高等学
校哲学专业教材）中对《工具论》内容的介绍：

（１）《范畴篇》———讨论作为谓词的种类和现实的规定性的种类的范畴，以及
词义、概念等问题。

（２）《解释篇》———结合语词、语句，讨论判断（或命题）问题。……
（３）《前分析篇》———讨论推理的有效性、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其中还包

括各种三段论的类型、作用及其规则，以及归纳推理等问题。
（４）《后分析篇》———讨论证明的条件、种类、方法和构成因素，以及定义和证

明的关系等。
（５）《论辩篇》———讨论论辩的艺术、推理的方法和谓词的理论。
（６）《辨谬篇》———为《论辩篇》的续篇，是专门剖析和驳斥各种谬误和诡

辩的。①

根据上述《工具论》内容的介绍，只要具有一定实事求是精神而不是为某种片
面观点所左右的人，都会看到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内容大体上相当于我们当今所说
的概念、命题（判断）、推理、论证和谬误的内容。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和培根归纳逻
辑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传统逻辑的内容，传统逻辑的内容自２０世纪初已经基本
稳定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它的具体内容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指导下日趋科学
化，但其基本框架却并未改变，也就是：概念、判断（命题）、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假
说、论证和思维规律。
以上讲的是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逻辑学发生和发展的情况（我国现行的逻辑

教学体系也主要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体系），下面我们再简单讲一下我国
逻辑学的发生和发展的情况。
我国的逻辑学创立于公元前３００年前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它被人称之为“名

学”。“名”在当时是个多义词，它既指语言中的“词”，又指思维中的“概念”。我国
古代所以把逻辑学称为“名（概念）学”，一方面是用“名（概念）”作为各种思维形式
的总称，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国古代逻辑学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概念问题展开的。
例如，先秦时期我国名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公孙龙的逻辑学著作《名实论》、《白马
论》、《坚白论》、《通变论》，主要论述的都是概念问题。先秦时期我国逻辑学发展的
顶峰———墨家的墨经逻辑（也称为墨辩逻辑或称为辩学）和荀子的正名逻辑，都包
括“名（概念）”、“辞（命题）”、“说（推理）”三方面的内容，而其中内容最丰富的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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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玉珂主编：《西方逻辑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３—２４页。



是有关“名（概念）”的内容，而有关“说（推理）”的内容，相对来说就比较贫乏。《墨

经》中提出了“辟”、“侔”、“援”、“推”等推理形式，但却缺乏西方传统逻辑那样对各

种推理形式逻辑结构的分析和有关规则的具体论述，并且从《墨经》对这些推理形

式的解释可以看出，这些推理形式大概都属于非必然性推理形式。①如果把逻辑的

对象归结为演绎推理，《墨经》不但不能成为我国逻辑史上的科学瑰宝，甚至它作为

逻辑著作的资格都没有了。不仅如此，我国自“名家”有关的逻辑著作开始，一直到

明末清初西方逻辑的传入，中国逻辑史上从未构造出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构造的

三段论那样的演绎逻辑系统。如果把逻辑学的对象归结为演绎推理，岂不是要得

出中华民族根本不存在逻辑和逻辑史的结论吗？

在这里还应该讲讲所谓的现代逻辑———（普通思维）数理逻辑问题。自从莱布

尼茨提出要用一种通用的符号语言和演算的方法来研究逻辑推理以后，历经布尔、

弗雷格、罗素等等一系列数学家、逻辑学家的研究，逻辑科学形成了一个新的分

支———数理逻辑（相对于传统逻辑人们又把它称之为现代逻辑）。数理逻辑是对传

统逻辑演绎部分的发展和深化，在传统逻辑中演绎推理主要是通过自然语言论述

的，而数理逻辑则运用人工语言和数学演算的方法把演绎推理构造成一个形式系

统。仅就演绎推理的研究来说，数理逻辑较之传统逻辑确实是更加严密、更加系统

了，并且也扩充了演绎推理的有关内容。但是，数理逻辑也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

就是为了要运用人工语言和数学演算的方法，它不得不把传统逻辑中除演绎推理

以外的大量有用的逻辑知识拒之于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外。由此可见，我们确实认

为数理逻辑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演绎推理，并且也承认在对演绎推理研究方面数理

逻辑有较之传统逻辑的优越性。但是，数理逻辑毕竟只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较之

传统逻辑它也有它的不足和局限性，因此，它既不能完全取代传统逻辑，更不能由

于它仅仅研究演绎推理就完全抹杀两千多年逻辑学的对象是各种思维形式而不仅

局限于演绎推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这正像不能因为物理学的一个现代分支原子

核物理学仅仅研究原子核，就认为物理学的对象就只能是原子核一样。

有人会说：我承认自古以来，在数理逻辑创立以前，逻辑学的对象确实不仅限

于演绎推理，但是，自从数理逻辑创立以后，逻辑学的对象也就只限于演绎推理了。

这种说法只是少数数理逻辑学者的一种主观主义的说法而已。第一，数理逻辑创

９第二章　逻辑学的对象问题

① 《小取》：“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
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从《小取》中的这些话可知，《小取》中所列举的辟、侔、
援、推等推理形式大概都是非必然性推理形式。


